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
申报人姓名  性别  

    

出生日期 
 

 学历  

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手机号码  考生类别   

工作单位  

现持有证书 
信息 

职业资格证书     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    

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      

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

职称证书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信息    申报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科目 □理论    □实操   □综合   

 申报条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 

一、工作年限： 

本人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已累计工作       年 , 现根据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（评价规范）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职业工种）          等级认定。 

二、个人承诺 

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，为了维护认定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平性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.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评价规范）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，完全了解

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要求。 

2.本人报名填写（提交）的身份证件、学历、现持有证书、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认定期间提

供的证件资料准确、真实、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 

3.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，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认定，

逾期本人将自动放弃认定。 

4.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，遵守认定纪律和考场规则，遵从认定组织部门的安排，

服从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维护认定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做扰乱报名和认定秩序的

行为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。 

5.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

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2023

教师

01

10

16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√

高级技师

√

高级技师

女

√

博士

√

211002198302100146

社会人员

1983-02-10

身份证

副教授

18367910771

副高级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上财浙院〔2023〕3号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2023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12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
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06

李玫昌

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
申报人姓名  性别  

    

出生日期 
 

 学历  

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手机号码  考生类别   

工作单位  

现持有证书 
信息 

职业资格证书     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    

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      

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

职称证书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信息    申报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科目 □理论    □实操   □综合   

 申报条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 

一、工作年限： 

本人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已累计工作       年 , 现根据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（评价规范）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职业工种）          等级认定。 

二、个人承诺 

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，为了维护认定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平性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.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评价规范）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，完全了解

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要求。 

2.本人报名填写（提交）的身份证件、学历、现持有证书、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认定期间提

供的证件资料准确、真实、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 

3.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，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认定，

逾期本人将自动放弃认定。 

4.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，遵守认定纪律和考场规则，遵从认定组织部门的安排，

服从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维护认定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做扰乱报名和认定秩序的

行为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。 

5.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

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2021

教师

12

11

29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√

高级技师

√

高级技师

女

√

硕士

√

362323198702280029

社会人员

1987-02-28

身份证

副教授

18069938155

副高级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上财浙院【2021】34号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2023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11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
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27

缪文清

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
申报人姓名  性别  

    

出生日期 
 

 学历  

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手机号码  考生类别   

工作单位  

现持有证书 
信息 

职业资格证书     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    

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      

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

职称证书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信息    申报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科目 □理论    □实操   □综合   

 申报条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 

一、工作年限： 

本人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已累计工作       年 , 现根据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（评价规范）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职业工种）          等级认定。 

二、个人承诺 

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，为了维护认定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平性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.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评价规范）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，完全了解

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要求。 

2.本人报名填写（提交）的身份证件、学历、现持有证书、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认定期间提

供的证件资料准确、真实、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 

3.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，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认定，

逾期本人将自动放弃认定。 

4.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，遵守认定纪律和考场规则，遵从认定组织部门的安排，

服从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维护认定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做扰乱报名和认定秩序的

行为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。 

5.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

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2023

高校教师

01

5

14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√

高级技师

√

高级技师

男

√

博士

√

420281198006212017

社会人员

1980-06-21

身份证

教授

15067897022

正高级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上财浙院【2023】3号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2023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11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
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24

左文进

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
申报人姓名  性别  

    

出生日期 
 

 学历  

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手机号码  考生类别   

工作单位  

现持有证书 
信息 

职业资格证书     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    

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      

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

职称证书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级：         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发证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信息    申报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科目 □理论    □实操   □综合   

 申报条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 

一、工作年限： 

本人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已累计工作       年 , 现根据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（评价规范）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职业工种）          等级认定。 

二、个人承诺 

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，为了维护认定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平性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.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评价规范）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，完全了解

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要求。 

2.本人报名填写（提交）的身份证件、学历、现持有证书、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认定期间提

供的证件资料准确、真实、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 

3.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，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认定，

逾期本人将自动放弃认定。 

4.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，遵守认定纪律和考场规则，遵从认定组织部门的安排，

服从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维护认定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做扰乱报名和认定秩序的

行为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。 

5.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

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2021

教学

12

10

29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√

高级技师

√

高级技师

男

√

硕士

√

362522198712083031

社会人员

1987-12-08

身份证

副教授

18667137656

副高级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上财浙院〔2021〕34号

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

2023

物流服务师（-）

11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
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24

胡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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